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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清晨7时30分，如皋市公安
局丁堰中心派出所皋南社区警务室
里，丁堰中心派出所原副所长、社区民
警汤斌把警服熨得笔挺，对着镜子仔
细穿好，最后一次将警号“065589”贴
在左胸。这是汤斌从警的最后一天，桌
上摊开的“工作日清单”上，有他用红
笔圈出的5件事。即使第二天退休，他
依然以最饱满的热情迎接这平凡却有
意义的一天。

司法所的“好老师”

早上8时30分，汤斌来到丁堰镇
司法所，对6名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法
治教育。他并不照本宣科，而是结合小
张的寻衅滋事案，以“自由”为切入点，
剖析违法危害，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条款。汤斌语重
心长，希望他们能够遵守规章制度，并
发放《守法日记》，引导几名对象日常
践行。此次教育让矫正对象更明晰法
律边界，小张等人也重拾生活信心。

调解室里的“暖心茶”

中午，村里的张大姐和邻居李大
爷又在调解室吵了起来。张大姐家的
鸡偷吃了李大爷家种的蔬菜，两家为
如何赔偿僵持了3天。李大爷认为自己
种的菜被毁了，要求张大姐赔钱，张大
姐认为鸡吃不了多少菜，不愿意赔钱。

汤斌没急着说话，先给两人各泡了
一杯热茶：“老李啊，我知道你是为你儿
子种的菜，意义不一般；张大姐啊，自家
种的菜不好估价，我也知道你不是不想
赔。”汤斌思索了一下，出了个主意：“老
李，都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了，张大姐自
家种的菜也是不错的，直接赔菜给你怎
么样呢？你还可以直接寄给你在上海工
作的儿子。”张大姐听了这话，也说道：

“汤警官这个主意不错。老李，我家的菜
也是没有打过农药的，绝对健康，我愿
意多赔你一些。”两家人重新握手言
和，李大爷要请汤斌吃饭，被他笑着拒
绝：“心意领了，你们和睦比啥都强。”

警务室的“传家宝”

下午一上班，接班的年轻民警陈
季钰已经在警务室等了很久，桌上摆
着一个崭新的蓝皮本子。

“小陈，这5本民情日记你收好，
每本最后都记着重点户的情况。”汤斌
把磨破的旧本子一本本摞好，“比如三

桥居的罗大爷年纪大了，儿女又不在家，
你多去看看他，陪着老人家说说话也好。”

“另外啊，社区工作要耐心仔细，这些我平
时都跟你讲过，调解矛盾纠纷要把握方式
方法，摸清楚百姓心里需要什么，对症下
药，才能药到病除。”陈季钰一边记一边问：

“汤所，您咋啥都记得这么清？”他笑了：
“走的路多了，自然就刻在脑子里了。”

村居里的“告别声”

傍晚，汤斌来到社区做最后一次反诈
宣传。他耐心地解答村里老人的疑惑，他
的大嗓门具有穿透性，隔老远都能听到他
讲解幽默风趣的案例。陈季钰也跟在一
旁，努力学习与村民讲话的方式技巧。

宣传结束前，汤斌告诉村民们：“这是
所里年轻同志小陈，明天我就要退休了，
大家以后有什么疑难问题都可以找小陈
警官，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找我，我还是会
继续为大家服务的！”闻言，好几个老人家
都对汤斌表达了不舍：“汤所啊，你是我们
村里最信任的好警官，我们舍不得你啊！”

回去的路上，几个孩子在奔跑着玩
耍，看到他后一股脑地围上来喊“汤爷
爷”，他蹲下来挨个摸了摸头：“暑假安全
要点要牢记，就在家附近玩，可别跑远
了。”孩子们回答：“水危险，火电不乱碰；
车小心，警惕陌生人！”

办公室的“熄灯礼”

晚上，最后一次检查完社区的消防
设施，汤斌回到了警务室。他把警帽端正
地放在桌上，将警服脱下整齐叠放在一
旁。墙上的时钟指向8时整，他按下开关，
陪伴了26年的警务室灯光随即熄灭。

走出大门时，他回头望了一眼，仿佛
看到26年前那个年轻的自己背着挎包
走进这个社区的样子，“再见了，我的社
区；再见了，我的警服”。

退休前的最后一天，没有惊天动地
的壮举，只有家长里短的琐碎，但正是这
些藏在时光里的细碎温暖拼出了一位社
区民警最动人的勋章。

1999年从部队转业来到丁堰中心
派出所的26年里，汤斌用脚步丈量着社
区的每一寸土地，用真心守护着2000余
户居民的平安。从一名社区民警到社区
副所长，年纪渐长后退居二线坚守社区，
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用最热情的姿态
接待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

他是村民眼中最值得信任的社区民
警，领导眼中沉稳可靠的好帮手，年轻民
警眼中博学多才的“定海神针”。退休不
是终点，那些藏在民情日记里的温暖，早
已刻进社区的烟火气，成为永不褪色的
平安印记。 本报记者张亮

本报通讯员陈园园 沈万语

用脚步丈量社区的每一寸土地
如皋民警汤斌站好最后一班岗

晚报讯 因天气炎热在家无法入
睡，男子外出乘凉，竟躺睡在桥上，幸
亏过路群众及时发现。昨天，记者从
通州警方获悉，在民警的帮助下，该男
子最终被及时送回家中。

3日凌晨0时许，通州区公安局东
社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男子
躺睡在河东村人甲河中心桥中间。
民警黄天思和辅警朱勇立即赶往现
场处置。到达后，只见男子年约50
岁，仰面躺在桥中间呼呼大睡，还不
时自言自语。据报警人称，该男子有
精神障碍，经常往外跑，当夜躺睡在
桥中间，任凭路人怎么劝说，他就是
不肯起来回家。

“这么晚了，你怎么躺在桥上啊？
车来车往多危险呀！来，我们送你回
家。”担心男子继续躺睡在桥上引发
危险，在确认男子无体外伤等问题
后，民警和过路群众一起将男子扶上
打开空调的警车里，并取来矿泉水让
男子解渴。

经了解，男子夜里嫌天气炎热，
在家无法入睡，便外出乘凉，但因精
神障碍加之夜色漆黑迷了路，跑累
以后便倒地睡在桥上。经核实登记
相关信息，民警最终将男子安全送
回家中。

记者张亮
通讯员陈国军 倪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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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仅担任“一人股东”10
天，需要为公司之前的欠款承担连带责
任吗？记者昨天了解到，如东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判决被告人李某
对该公司存续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章某在某家居公司工作，并多次
为公司采购物品而垫付费用。2019
年1月，某家居公司向章某出具借条，
载明因公司经营需要向章某借款26
万元。

2021年6月，某家居公司从多人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公
司，李某持股百分之百并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10天后，某家居公司又变
更为多人有限责任公司，李某的持股
比例变更为72%。2023年1月，仍担
任某家居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某再
次向章某出具借条，借款人为某家居
公司。

因公司一直未能清偿垫付款，章
某提起诉讼，要求某家居公司还款，李
某对某家居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
责任。

某家居公司对原告的主张不持异
议。李某则辩称，公司变更为自然人
独资公司仅有10天时间，讼争款项既
不发生在10天时间内，其也未在该
10天内出具借条，其不同意承担连带
责任。

如东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
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
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法
律规定并未框定债务必须发生在个人

股东任职期间，亦未对个人股东持股
时间的长短作出限定，法律要求股东
财产与一人公司财产相分离，且产
权清晰，旨在使股东与公司之间权
责明确、以保障公司外部债权人的
利益，防止发生公司股东逃避债务、
公司偿债能力降低等情况。某家居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向章某出具借
条，该事实与法律关系清晰，应确认
为公司债务。2021年 6月，公司变
更为自然人独资公司，该公司债务
仍然存续。

本案中，李某于2021年 6月 21
日接管公司并拥有公司100%的股权
后未能举证证明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
司，故其成为公司一人股东应当就仍
存续的公司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
任，此系法定之债，并不因其持股时间
短可以免责，亦不能以其之后又将其
股权转让给他人而免责。

最终，法院判决李某对上述26万
元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通讯员徐颖慧 记者王玮丽

“公司面纱保护勤勉者，而非投
机者。”事实上，保证公司财产的独
立性包含在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的立
法目的之中，自然人独资公司的股东
不能以“持股时间短”或“债务形成于
前手”为由逃避对公司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法官提醒，自然人独资公司合规
合法经营，须筑牢“账户独立、核算独
立、决策独立”的防火墙，当面临要求
承担连带责任时，可用公司财产独立
于自己财产进行抗辩。

担任股东仅十天，
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吗？
法院：不能免责！

法苑天地

法官 说法“

高温夜男子躺睡桥上
通州民警暖心护送回家


